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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溪岸景园（兰园、山湖院墅）
第二次业主大会会议的公告

溪岸景园（兰园、山湖院墅）全体业主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国家、省、市《物业管理条例》，

结合本小区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要求，经溪岸景园（兰园、山湖院

墅）物业续聘选聘筹备组讨论和提议，决定就是否续聘现有物业服务

企业等表决内容组织召开第二次业主大会会议。

一、业主大会表决内容

议题 1：是否同意续聘现有物业服务企业（物业服务合同参见附

件 1；同意选项代表续聘，反对选项代表解聘，不设置弃权选项）

议题 2：是否同意小区《物业服务企业选聘方案》（草案）

议题 3：是否同意小区《管理规约》（修正案草案）

议题 4：是否同意小区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（修正案草案）

二、业主大会投票形式

1、线上形式 1：灵锡 APP 中由住建部门开发的业主投票小程序

2、线上形式 2：微信公众号“无锡市房屋管理服务中心”

3、线下投票

业主只能从上述投票形式中选择一种进行投票。

三、业主大会投票时间

2025 年 11 月 19 日 00:00 至 2026 年 1月 18 日 23:59。

若至此截止时间时，参与表决的业主人数或专业部分面积未达法

定要求，可最多延长投票时间 60 天（具体以相关公告为准）。

四、议题通过标准

按《民法典》278 条的规定，即上述各项议题应当由我小区专有

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

参与表决；上述各项议题中，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

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的，方为业主大会表决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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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依据现行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第十七条，已确认参会未

表决的业主，其投票权数将被计入已表决的多数票。

五、票数统计方式及原则

1、线上票数+线下票数累计统计。

2、线下专人送达：如工作人员在送达表决票时，业主要求当场

回收表决票的，可自行填写完表决票后，交工作人员在业主大会会议

期间代为交付大会，或在线下纸质投票时间将纸质表决票放入投票箱

中。

六、业主大会表决结果公布时间

业主大会表决结果在业主大会结束后 7日内公布。

七、本次业主大会投票权数

依据《关于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决定的公告》，本小区的业主人数

为 2289 人，专有部分面积为 299351.63 ㎡。

八、线上投票说明

1、业主进入灵锡 APP 或微信公众号“无锡市房屋管理服务中心”，

进入住建部门开通专用于本小区的业主投票系统，采用实名认证或刷

脸认证后，进入程序，即可投票。

2、进入投票界面后，按本人真实意愿对议题进行表决，“同意”、

“反对”两个选项二选一，或者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三个

选项三选一。勾选完毕后点击“确认投票”提交，提交后无法更改表

决意见。

3、按照一户一个投票权原则，同一房产有多个产权人的，应推

选一人行使投票表决权，产权人未推选投票代表的，投票系统记录时

间上最先提交表决票业主的表决意见。同一业主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，

拥有多套房产的，表决时按一票计算，但表决面积自动累计。

4、如业主或业主家人进入投票系统并完成实名认证后，无对应

房屋信息。可根据系统引导“添加小区”（也可在“我的”-“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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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产”中）选择相应的房屋，并上传相关证明文件（如房产证）。待

审核通过后（审核通过会收到短信提醒），即可正常投票。

5、无智能手机及不能熟练使用微信的老年业主可授权委托有条

件的家庭成员参与投票系统提交表决票。志愿者可以向使用智能手机

不熟练的业主提供操作辅助，但投票勾选必须业主亲自完成，涉及投

票勾选何种选项的询问，志愿者不做解答。

6、投票截止后，在投票系统内点击“投票结果”按钮，查看参

与本次投票业主对议题表决意见汇总情况（相应人数、人数占比、面

积、面积占比）。

九、线下投票说明

1、使用线下纸质投票者，需同时提供身份证或护照、产权证明

等信息（复印件）。如委托亲属或他人进行线下纸质投票者，需同时

提供业主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。

2、按本人真实意愿对议题进行表决，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两个

选项二选一，或者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三个选项三选一。

投票结束后 5 日内，续聘选聘筹备组、业主委员会、业主一起进

行唱票。

附件：1.《物业服务合同》（草案）

2.《物业服务企业选聘方案》（草案）

3.《管理规约》（修正草案，全文）

4.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（修正草案，全文）

5.《授权委托书》

6. 样票

（扫描右方二维码，可线上查看详细附件内容）

溪岸景园（兰园、山湖院墅）业主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4日


